附件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本硕一体化培养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服务国家能源战略需求，提升校区服务学校建设能源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能力，高质高效培养实践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创新型人才，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教研〔2022〕5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校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Hlk211942805]第二条 本硕一体化培养是指选拔具有实践创新能力的优秀本科生，按“2（两年本科基础）+1（一年本硕培育）+1（一年本硕培养）+2（两年硕士）”贯通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的人才培养模式，本硕一体化培养全过程在校区实施。
第二章 总体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0]第三条 构建本硕弹性学习时间。本硕一体化培养的学生在本科四年（包含本硕培育、本硕培养阶段）按本科生学籍管理；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后，按研究生学籍管理，但不得在已实施“2+1+1+2”本硕贯通培养的基础上申请提前毕业。若硕士研究生阶段因各种原因未申请或无法满足毕业及学位授予要求，可按有关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在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申请延长学习时间。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第四条 把握人才成长规律。本硕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按“学科-专业一体化发展”思路制定，分阶段设置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阶段培养目标：本科阶段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和创新潜质提升，研究生阶段注重专业素质、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_Hlk211943201][bookmark: OLE_LINK2]第五条 创新驱动多元发展。鼓励优秀本科生早进实验室、早进科研团队，提前安排一对一导师指导，提早产出创新成果；帮助学生实现学术志趣、实践创新能力的贯通培养和提升；推动硕士研究生培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深化产教融合，鼓励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培养理论基础扎实、能解决复杂产业问题，兼具国家情怀与全球视野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
第三章 培育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28]第六条 入选本硕一体化培育的基本条件为培育选拔成绩位于专业前30%。培育选拔成绩总分100分，其中前两学年必修课加权平均成绩占90%（满分90分，计算时使用课程的首次考核成绩），前两学年综合测评成绩占10%（满分10分）。各学院可根据学科专业实际情况提高入选标准。
第七条 本科第五学期初，招生学院本硕一体化培养工作小组制定本硕一体化培育学生选拔方案，符合培育选拔条件的本科生与导师双向选择后提交参加培育申请，学院选拔确定培育名单。导师为培育学生安排科研训练项目，明确项目任务。培育学生的科研训练项目纳入创新创业学院统一管理。
入选本硕一体化培育的学生名单经学院公示无异议后，报教务部（创新创业学院）备案。
[bookmark: _Hlk213922701]第八条 本科第七学期前，学院按学科专业成立考核小组，考核小组由不少于5名硕士生导师或副高级以上职称专家组成，对参加本硕一体化培育科研训练的学生做出公正、全面的考核。
[bookmark: OLE_LINK5]本硕一体化培育科研训练考核结果经学院公示无异议后，报教务部（创新创业学院）备案。
第九条 各学院应定期了解学生的培育情况，通过开设跨学科专题讲座、组织参加学术竞赛、开展研究成果交流等活动，拓展培育学生视野，加强学科专业交叉培养，培养学术志趣、实践创新能力。
第四章 选拔
[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15]第十条 本科第七学期前，招生学院本硕一体化培养工作小组制定本硕一体化培养学生选拔方案，明确选拔对象、选拔程序、录取办法等。选拔工作与校区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同步进行，执行相同的综合成绩计算方法，在专业推荐免试研究生名额范围内，从已通过本硕一体化培育科研训练考核的学生中，依据专业综合成绩排名百分比择优推荐符合校区推荐免试研究生条件、具有突出创新潜力的本科生，进入本硕一体化培养阶段。
第十一条 学院选拔的本硕一体化培养学生建议名单报送教务部、研究生部和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复核，复核通过后由研究生部统一公布本硕一体化培养学生名单。
[bookmark: _Hlk211944285]第十二条 入选本硕一体化培养的学生，自动获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入选本硕一体化培养的学生，放弃本硕一体化培养资格的，其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自动取消。入选本硕一体化培育但放弃或未入选培养的学生，继续按所在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培养。
第五章 培养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6]第十三条 学院以本科、硕士研究生阶段培养目标为指引，指导学科和相关专业加强顶层设计，优化本科及研究生阶段课程体系，确保知识结构的渐进性和连贯性。本科第七学期开始修读研究生课程，鼓励以高阶课程替代低阶课程，实现不同学段课程贯通与衔接。
[bookmark: OLE_LINK14]第十四条 导师应为学生制定本硕贯通的培养计划，鼓励将本硕一体化培育科研训练项目作为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的基础，科学规划本硕一体化培育科研训练、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硕士研究生科研训练、硕士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之间的有序衔接。
第六章 组织与保障
第十五条 职责分工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6]（一）研究生部为本硕一体化培育培养工作组织实施的牵头单位，会同教务部（创新创业学院）、各相关部门及学院推进落实本硕一体化培育培养工作方案，主要确定培养计划指标、复核并公示培养名单、导师资格审核、监督管理等工作。
（二）教务部（创新创业学院）负责与研究生部协同推动本硕一体化工作的组织实施，主要负责科研训练项目管理、复核培育和培养名单、监督管理等工作。
（三）各学院为本硕一体化培育培养工作的具体实施单位，成立本硕一体化培养工作小组，主要负责制定培育培养选拔实施细则，并开展培育、选拔、培养等工作。
第十六条 提供本硕一体化培育科研训练题目的导师应当为指导的本硕一体化培育学生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支持，如提供实验防护用品、实验材料、检测条件、科研补助等。学生进入本硕一体化培养阶段后，导师原则上应按学生承担的科研工作量发放助研津贴。
第十七条 优先推荐入选本硕一体化培育培养的学生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出国留学项目。
第十八条 研究生部和教务部每两年对学院完成本硕一体化培育培养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对导师指导质量进行评估，根据考核评估结果，对学院硕士生招生指标进行奖励或扣减。
第十九条 学院应制定本硕一体化培育培养的配套政策，吸引优秀生源，激励硕士生导师积极投入本硕一体化培育培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经2025年第26次校区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由研究生部、教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本研一体化培养实施办法（修订）》（中石大克校区研〔2024〕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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